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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职责

部门名称（盖章）：株洲县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

	序号
	主要职责
	具体工作事项
	联系电话
	备注

	1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城市管理发展规划、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
	组织实施有关城市管理及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27686221
	

	
	
	拟订城市管理发展规划、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
	
	

	2
	受县政府委托负责部分城市管理考核评比工作，拟订考评办法、考评标准和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
	负责城市管理工作重点、难点问题的督办工作
	27686229
	

	
	
	承担组织城市管理工作日常检查评比工作
	
	

	
	
	负责组织实施城区管理考核评比工作并反馈、发布、公布检查考评情况
	
	

	
	
	负责对相关单位城市管理工作进行考核排名
	
	

	3
	负责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行业管理工作；拟订城市容貌标准和市容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计划并组织实施；会同公安部门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辆停放占用人行道进行管理；负责城市规划范围内车辆清洗行业管理
	拟订城市容貌标准并组织实施
	27618277


	

	
	
	承担指导、考评市容管理工作
	
	

	
	
	指导编制城市环境卫生行业规划
	
	

	
	
	承担早夜市、各类临时摊点的规范设置审批和监督管理工作，负责户外及公共场地设置搭建的审核和监督管理工作
	
	

	
	
	承担机动车、非机动车占用行道停放的监督管理工作
	
	

	
	
	负责各类公益活动临时占用公共场所的设置审核工作
	
	

	
	
	负责各类商业宣传活动临时占用公共场所的设置审批工作
	27618277
	

	4
	负责指导监督城区垃圾处置及相关工作；负责建筑垃圾运输行业管理


	指导监督城乡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运营和应急管理工作 
	　27618277
	

	
	
	开展全县城镇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及生活垃圾协同处理的监督和协调工作
	
	

	
	
	开展全县城镇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置工作的监管和协调工作
	
	

	
	
	承担从事城镇环境卫生经营企业的准入、监管及考核工作
	
	

	
	
	指导监督城镇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运营工作 
	
	

	5


	牵头拟订户外广告设置规划管理办法和技术标准并组织实施；负责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审批及户外广告资源的监督管理工作
	承担组织拟订户外广告设置规划、户外广告管理办法和户外广告设置技术标准，并组织实施
	27618277
	

	
	
	负责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审批及户外广告资源的监督管理工作
	
	

	6
	负责数字化城管的监督、指挥、调度和协调工作
	负责全县城市管理信息化的建设、管理和规划实施工作
	27272822
	

	
	
	负责全县城市管理信息系统运行情况的统计、评价、分析和监督工作
	
	

	
	
	负责数字城管事件类问题（如游商、垃圾类）及部件类问题（如井盖、灯杆等公共设施设备）的发现、立案、交办、检查、结案审定及全过程监督
	
	

	
	
	负责协调相关网格单位（如按社区划分网格，每个社区为一个网格）对疑难问题的及时处置
	
	

	7
	负责拟订城市管理科技发展计划，指导城市管理重大科技项目攻关、成果推广和新技术引进工作
	负责数字化城管相关科技项目的开发、建设和推广
	27686268
	

	
	
	负责拟订全县城市环境卫生科技发展计划
	
	

	
	
	负责指导城乡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置以及建筑垃圾处置的重大科技项目攻关、成果推广和新技术引进工作
	
	

	8
	负责组织城市管理方面政府投资和非经营性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申报立项等工作
	负责组织政府投资的城市生活垃圾、餐厨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置，以及建筑垃圾处置方面和非经营性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申报立项等工作
	27686268
	

	9


	负责全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业务培训、业务考核和评比工作

	对全县城管执法队伍依法行政、文明执法进行考评
	27686221
	

	
	
	负责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指挥、管理、调度、协调等工作
	
	

	10
	负责占道审批和监督管理
	承担城市规范范围内占道管理和审批工作
	27618277
	

	11
	负责指导各建制镇管理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
	负责指导各建制镇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
	27618277
	

	12
	负责拟订城市管理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筹措和管理城市维护建设有关资金；指导和监督各专项经费的使用，审核、审计城市管理工

程预、决算；负责管理本部门依法征收的费用
	承担编制城市管理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并监督执行工作
	27686218
	

	
	
	承担城市管理资金预、决算以及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审计有关工作
	
	

	
	
	承担城市管理专用装备的计划、配置、保养及更新有关工作
	
	

	13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拆除违法建设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拆除违法建设发展规划、年度拆除违法建设工作目标、工作计划及规范性文件，接受国土、规划部门的委托组织对违法建设的认定及有关法律文书拟订、送达工作，负责联合国土、规划等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对违法建设联合执法，指导、组织、协调、调度各乡镇、村（社区、居委会）和相关职能部门对违法建设的防控和拆除工作，并对工作情况进行督查考核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制止和拆除违法建设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拆除违法建设年度工作目标，工作计划及规范性文件
	27689698
	

	
	
	接受国土、规划部门的委托组织对违法建设的认定及有关法律文书拟订、送达工作
	
	

	
	
	会同国土、规划等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对违法建设联合执法
	
	

	
	
	制定制止和拆除违法建设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组织开展对控规区域、重点区域内的日常性控规巡查工作，拟订控违工作方案
	
	

	
	
	负责指导、组织、协调、调度各乡镇、村（社区、居委会）和各相关单位对违法建设的防控和拆除工作，并对工作情况进行督查考核
	
	

	
	
	接受并完成县委、县人民政府下达的突出性、临时性工作任务
	
	

	14
	负责拟订道路照明设施的养护、管理标准和技术规范，监督管理城市夜景照明工作
	承担统筹、协调城市夜景照明和道路照明工作
	27618277
	　


二、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

	序号
	管理事项
	相关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案例

	1
	车辆违法停放的管理和处罚
	县城管局
	负责对城市人行道上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关于机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的行为进行日常监管和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七号）
	市民向交警举报，一车主将车停在银行门前的人行道上。交警到达现场后，认为车辆停放在人行道上，根据公安负责机动车道上的违停，城管负责人行道违停的职责分工，遂通知城管部门前来查处。城管获悉后，到达现场进行查处。

	
	
	县公安局
	负责对在各种禁停道路上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机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的行为进行日常监管和行政处罚。
	
	

	2
	户外广告内容与设置
	县城管局
	负责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审批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湖南省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
	市民向城管部门投诉，某广告位画面充斥低俗露骨的广告内容，严重影响城市形象。城管到达现场后，发现广告外观框架完好，画面无破损，根据城管负责户外广告、招（店）牌的规格标准、设置形式的审批，工商负责广告户外广告、招（店）牌画面内容的监督管理，遂通知工商部门前来查处。工商获悉后，到达现场进行查处。

	
	
	县工商局
	负责大型广告户外广告画面内容的监督管理工作
	
	

	3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监督管理
	县城管局
	负责城镇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监管
	1.《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57号；
	全省投运的垃圾处理场运营监督管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污染物达标排放检测由环保厅负责。

	
	
	县环保局
	负责城镇垃圾处理设施污染物排放监测
	2.《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      3.《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08 ）
	

	4
	违法建设的制止与拆除
	县城管局
	在接到国土、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移交的法律文书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拆除
	《株洲县制止和拆除违法建设若干规定》（株县政发（2005）1号）
	某村某农户未经国土部门批准，在规划区外非法占用土地建设住宅，由县国土资源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限期拆除违法建设，但该农户未在规定时间内拆除，于是县国土资源局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将有关法律文书移交县拆违大队，由县拆违大队组织拆除该违法建设

	
	
	县国土局
	对控规区范围以外的违法建设，以国土行政主管部门的名义下达认定和拆除违法建设的法律文书，报经县政府同意后移交拆违大队组织拆除
	
	

	
	
	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对控规区范围以内的违法建设，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名义下达认定和拆除违法建设的法律文书，报经县政府同意后移交拆违大队组织拆除
	
	

	5
	无证无照经营监督管理
	市场和质量管理局
	无须取得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即可办理营业执照而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应当取得而未依法取得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和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按照以下情形查处：属后置许可情形，未办理营业执照和有关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最先发现无证无照经营行为的其他许可部门负责查处；已取得营业执照而未取得有关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的，由许可部门为主负责查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配合。属前置许可情形，未办理前置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前置许可部门为主负责依法处理；已取得前置许可证或批准文件而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主负责查处，前置许可部门予以配合。法律、法规对有关专门事项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的查处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负责查处未经许可而从事工业产品、计量器具制造等特种设备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的制造、安装、履行以及压力管道元件制造和气瓶充装的生产经营行为。
	1.《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国务院令第370号)                             2.《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后续市场监管工作意见〉的通知》(湘政办发〔2014〕79号)
	甲公司从事回收拆解、处置电子废物经营活动，持续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给周边带来了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工商和环保两部门协商，根据“谁发证，谁查处”的原则，由环保部门对甲公司进行查处，责令停业整顿，并要求甲公司进行相应的改造施工，改造后的甲公司获得了环评报告，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营业执照，实现了证照齐全的合法经营。

	
	
	环保局
	负责查处未经许可而从事涉及环境保护的行为。
	
	

	
	
	安监局
	负责查处未经许可而从事危险化学品的经营、储存行为。
	
	

	
	
	文广新局
	负责查处未经许可而经营娱乐场所以及图书、音像制品、出版、印刷、发行及其他行为。
	
	

	5
	无证无照经营监督管理
	消防大队
	负责查处未经许可从事爆破器材、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以及未经许可投入经营的特种行业、娱乐服务场所经营行为。
	1.《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国务院令第370号)                             2.《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后续市场监管工作意见〉的通知》(湘政办发〔2014〕79号)
	甲公司从事回收拆解、处置电子废物经营活动，持续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给周边带来了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工商和环保两部门协商，根据“谁发证，谁查处”的原则，由环保部门对甲公司进行查处，责令停业整顿，并要求甲公司进行相应的改造施工，改造后的甲公司获得了环评报告，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营业执照，实现了证照齐全的合法经营。

	
	
	城管局
	负责查处在城市道路、广场等室外公共场所占道经营行为。
	
	

	
	
	烟草局
	负责查处未经许可而从事烟草买卖的经营行为。
	
	

	
	
	国土局
	负责查处未经许可而从事非法采矿的行为。
	
	

	
	
	交通局
	负责查处未经许可而从事道路、水路运输、汽车修理的经营行为。
	
	

	
	
	农业局
	负责查处未经许可而从事主要农作物商品种籽生产经营、兽药生产经营、种畜禽生产经营、动物诊疗、销售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目录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的行为。
	
	

	
	
	民政局
	负责查处未经许可而从事丧葬经营活动的行为。
	
	

	
	
	住建局
	负责查处未经许可而从事房地产开发和建筑施工等行为以及未经许可而擅自改变建筑物使用性质的行为。
	
	

	
	
	其它相关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查处应当取得而未经取得许可证(批准文件)，而擅自从事经营的无证经营行为；已被依法吊销许可证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按规定重新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
	
	

	6
	消费者举报投诉
	市场和质量管理局
	登记、受理、分流、反馈与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相关的举报、投诉案件，负责受理汽车等产品质量相关的举报投诉，负责受理生产、流通、消费环节食品（食品添加剂）安全和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在研制、生产、流通、使用环节违法行为的举报投诉，以及食用农产品、食用林产品、初级水产品进入生产、流通、消费环节后违法行为的举报投诉。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席令第7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主席令第92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主席令第9号）

4.《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消费者投诉办法》（国家工商总局62号令）

5.《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国家质检总局令第150号）

6.《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国经贸［1995］458号）

7.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 第 88 号）
	消费者李某向12315热线投诉，称其购买的某品牌汽车才45天就出现变速箱漏油，销售商仅答应免费维修，且销售商售车时答应赠送价值2000元的原车导航系统一直以缺货为由不兑现。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 12315热线工作人员告知消费者，其投诉的销售商答应赠送的原车导航系统不兑现问题，工商部门予以登记并受理；但变速器漏油问题属于汽车质量问题，由质监部门监管，建议向12365热线投诉。工商部门接诉后，召集汽车销售商和消费者进行调解，并最终达成一致，销售商赠送消费者价值3500元的保养维修卡。质监部门接诉后， 根据《产品质量申诉处理办法》有关规定进行调解，责令销售商对问题变速器进行更换，消费者表示满意。

	
	
	旅游局
	负责受理旅游服务企业相关的举报投诉
	
	

	
	
	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受理商品价格违法行为的举报投诉
	
	

	
	
	住建局
	负责受理建筑物、商品房质量、销售相关的举报投诉；负责受理建筑物、商品房规划违法相关的举报投诉
	
	

	
	
	城管局
	负责受理流动商贩等相关的举报投诉
	
	

	7
	公交站点设置、移位
	交通局 
	负责对公交站点设置、移位工作进行审核批准
	湖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办法》；《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某小区申请将距离小区稍远的公交站点移位至小区大门附近，交通局受理后邀请交警、城管对站点进行踏勘，若小区居委会诉求合理且站点移位对沿线交通、道路绿化等所带来影响小，将组织办理相关手续，实施站点移位

	
	
	住房和城乡规划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负责新建、改建、扩建道路按规划同步设置公共汽车候车亭各港湾式停靠站点
	
	

	
	
	公安局
	负责对公交站点沿线通行状况、设置条件、安全隐患等进行核准
	
	

	
	
	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
	城区内公交站点绿化移植、道路挖掘是由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审批核准
	
	

	8
	户外广告管理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负责户外广告的登记管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主席令第34号）2.《户外广告登记管理规定》（国家工商总局令第25号）
	某广告公司与市区某商厦签订租赁协议，在商厦楼顶发布大型户外广告。工商部门巡查中发现该广告公司未经登记擅自发布户外广告，经调查后依法作出了罚款并限期补办登记手续的处理。按照相关规定，设置户外广告，须先向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同意设置后，办理相关手续。大型户外广告必须经规划部门许可并由具有资质的专业设计部门提供结构设计图、施工说明书以及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广告经营资质证书副本及广告发布登记手续。发布户外广告，应当经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发布。

	
	
	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
	负责户外广告设置审批及其管理
	
	

	
	
	住房和城乡规划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负责大型户外广告的用地规划审批
	
	

	
	
	
	负责户外广告设施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其他相关部门
	根据各自职责协同做好户外广告的管理工作
	
	


三、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一）对行政审批事项受委托机关的监管

	一、监督检查对象
	无

	二、监督检查内容
	无

	三、监督检查方式
	无

	四、监督检查程序
	无

	五、监督检查措施
	无

	六、监督检查处理
	无


（二）对属地管理的行政执法职权的监督检查

	一、监督检查对象
	无

	二、监督检查内容
	无

	三、监督检查方式
	无

	四、监督检查程序
	无

	五、监督检查措施
	无

	六、监督检查处理
	无


（三）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要求，为促进行政执法部门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从源头上防止和减少滥用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为，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的发生,制定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制度。

	一、主要

内容
	对法律、法规和规章中规定的违法行为的种类、情节、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从轻、减轻、从重处罚等情形进行细化，并归纳、分类；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选择或并用行政处罚种类的，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情节、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和违法当事人主观过错、消除违法行为后果或影响等因素，确定适用该行政处罚种类的具体标准及单处、并处行政处罚的标准；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处罚有自由裁量幅度的，根据上述因素，细化具体的行政处罚幅度；对法律、法规、规章没有规定行政处罚罚款的裁量阶次和幅度的，可以按照比例原则匡算出相对科学、合理的裁量阶次和罚款幅度，但均不得超过法定罚款限度。

	二、标准

规范
	株洲县城市管理局制定了《株洲县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株县城管字〔2013〕50号）。具体内容已在株洲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布，网址：http://www.zzx.gov.cn/zwgk/xxgk/d_2013112715261064

	三、有关

措施
	（一）县城市管理局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修改和废止以及经济形势、社会情形等变化作相应调整和完善。

   （二）县城市管理局严格执行上级部门制定的裁量标准；对上级部门尚未制定自由裁量标准的行政处罚事项，可以结合我县实际制定相应标准并组织实施。

   （三）株洲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在建立和推行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制度的同时，建立健全公开信息、说明理由等程序规定和执法投诉、案卷评查、教育培训、案例指导等配套制度。


四、公共服务事项

	序号
	服务事项
	主要工作内容
	承办机构
	联系电话

	1
	公共自行车租赁
	负责对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正常运营及保养维修
	株洲县城市管理执法大队
	27629368

	2
	牛皮癣清洁
	清洗和治理全县城规定路、街、巷、地面树立物及各种公共设施表面乱涂写、乱张贴的小广告并进行日常维护
	株洲县城市管理执法大队
	27629368

	3
	垃圾清扫
	全县主次干道清扫保洁工作、主干道洒水降尘、主次干道的机械化清扫、晚间人行道人工清洗
	株洲县环境卫生管理处
	27618277


 

